
 

 

 

湘人社函〔2012〕526号 

 

 
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
实行考后资格审查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及中央在湘有关单位人事

（职改）部门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，倡导和鼓

励专业技术人员诚信参考，杜绝弄虚作假现象，确保考试公平公

正，现就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实行考后资格审查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倡导诚信报名参考 

专业技术人员在仔细阅读资格考试的报考条件，确认本人符

合各项规定后，均可报名参考。网上报名时，须按要求真实、准

确填写《    年        考试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的各项信息，

并对所提供的学历、资历等所有个人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同时，对所有事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履行诚实承诺的义务。 

二、实行考后资格审查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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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合格标准和考生成绩发布后，省人事考试院或考试业务

主管部门应及时通过相关网站公布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名单及

资格审查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注意事项，或采取适当形式通知考

生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资格审查，且无漏审现象。 

三、资格审查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对参加资格审查考生的要求。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持

《考试登记表》及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资格证书原件等材料自行

前往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审查。资格审查时本人应到现场，确有特

殊原因本人无法到达现场的，可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办理（代办人

应携带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）。对不按规定时

间要求提交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又不报告原因的，将视为自动放

弃，不予办证发证。对资格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考试成绩无

效，已收取的报考费用不予退回。 

（二）对资格审查工作人员的要求。职改部门工作人员在进

行资格审查时，要认真核对考生《考试登记表》的各信息项是否

与其提供的证件、证书等材料一致，并严格按照各专业资格考试

文件规定的报名条件，审查其学历、资历是否符合各项规定。审

查结束后，经办人员应当在《考试登记表》“资格审查意见”栏

内签署审查意见（审查意见包括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类）、

签名、加盖职改部门公章，并经考生签名确认。 

四、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

对在资格审查中发现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，按照《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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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12 号令）严

肃查处。 

凡考生提交虚假材料（假身份证件、无效学历、资历证件等）

参加考试且成绩合格的，当次全部科目成绩无效。弄虚作假情节

严重的，2年内不得参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，对其中涉

及职业准入资格的人员，3年内不得参加该项资格考试。同时，

考生的违纪违规行为记入公民个人诚信档案。 

参加资格审查的工作人员不严格掌握报名条件的，停止其继

续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考试工作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

处分；工作人员以不正当手段协助他人通过资格审查的，不得再

从事考试工作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五、资格证书验印发放 

省人事考试院或考试业务主管部门汇总各市州报送的资格

审查不合格人员，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相关部委备案并取

消其考试成绩后，公布考试合格可颁证人员名单。各市州职改部

门或考试部门将考试合格可颁证人员的《考试登记表》汇总交省

人事考试院或考试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盖章并打印证书后，送省职

改办验印。省职改办在确认所有栏目签名、盖章均齐全后，在考

试登记表的“颁发资格证书部门意见”一栏中签名、盖章，在证

书上加盖钢印并协助厅办公室加盖“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”公章。验印完成后，证书及《考试登记表》一并退回，由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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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考试院、各市州职改部门或考试部门负责发放。 

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实行考后资格审查，是对专业技术人

员资格考试相关工作环节的一个调整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、

加强领导、从严管理，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有关规定做好工作，确

保考试公平公正和平稳顺利实施。 

 

附件：    年                考试登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2年 12月 17日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 

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2012年 12月 1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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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      年             考试登记表 

报名点：                  报名序号：           档案号： 

姓 名   性 别   国籍地区   

工作单位  
身份证 
号 码 

 

通信地址  

考生照片 

第一学历   
第一学历 
毕业时间 

 
第一学历 

毕业学校及专业 
 

最高学历   
最高学历 
毕业时间 

 
最高学历 

毕业学校及专业 
 

参加工作
时 间 

  
从事本专业      
工作年限 

 
专业技术 

职称及取得时间 
 

报考级别   专 业  
是否符合免试 
部分科目条件 

 

报考科目  

我已仔细阅读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、《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
考试实行考后资格审查的通知》及考试报名条件等文件，清楚并理解相关内容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： 

一、自觉遵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等有关文件规定； 
二、真实、准确地提供本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等相关材料； 
三、如资格审查发现虚假情况，愿承担责任，并按规定接受相关处分。 

 
报考人（本人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月 日   

单位意见 

经审核，该同志所提供的学历、资历真实、准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签名：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
（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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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州或省职 
改部门资格 
审查意见 

经审查，该同志所提供的学历、资历真实、准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月 日   
（章）    

省资格考试      
部门意见 

该同志经全国统一考试，全部规定科目成绩合格。 
 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年 月 日   
（章）    

考试日期  
资格证书 
编 号 

 

颁发资格 
证书部门 
意见 

该同志具备              资格。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年 月 日   
（章）     

 
一、填表注意事项： 

1、此表由考生在完成网上报名后直接下载，用 A4纸双面打印，交单位审核盖章。 

2、此表所有栏目签名、盖章均须齐全，否则省职改办不予受理。 

3、考生对提交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，网上确认的报名信息不得自行修改。 

4、发证后，考生应将此表交回单位存入个人档案中。 

二、资格审查必须提交的材料： 

1、此表一式一份。 

2、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学历、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。 

3、除提供上述材料外，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的考生还须提交相应证书、聘书原件及复印件

各一份。 

4、外省市转入考生需提交转考证明。 

以上材料原件核对后退回，复印件均须使用 A4纸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由验证人签名。 

 


